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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安监发〔2018〕5号

芒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转发关于深化烟花

爆竹零售经营安全专项治理工作文件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农场），各有关单位：

现将《德宏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转发云南省安全监管局办公室云南省公安厅警令部关于深化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专项治理工作文件的通知》(德安监管〔2018〕2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严格遵照执行。

合理布点。对在辖区内的烟花爆竹零售店科学合理布点，按照芒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网点布点规划方案控制零售店数量，对申请办理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的，乡镇安监站要实地查看，掌握情况，对经营场所条件符合的给予出具布点规划意见，对不符合经营烟花爆竹安全条件的，市安监局不予核发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加强烟花爆竹监管。在烟花爆竹经营旺季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从严查处违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对不具备安全条件的烟花爆竹经营店（点），坚决予以关闭取缔。

请各乡镇、街道（农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通知要求，将贯彻落实情况和《2017年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基本情况统计表》于2018年1月24日前报市安监局联络员邮箱。
联系人：李金华，电话：0692-2120283，

邮箱：347046533@qq.com
附件：1.云南省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基本安全条件检查表

      2.2017年度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基本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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